中共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大同镇委员会关于十五届县委第六轮巡察整改

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县委的统一部署，县委第二巡察组于2024年10月至2025年1月对大同镇党委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常规巡察，2025年2月27日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予以公布。

一、强化组织领导，凝聚整改合力

（一）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巡察反馈意见是县委对大同镇工作的精准把脉和有力指导。巡察反馈会后，镇党委第一时间召开专题会议，组织全体班子成员深入学习巡察反馈意见，深刻领会县委关于巡察整改工作的要求。
（二）细化整改措施，有效推进整改。大同镇党委召开3次党委会和专题会，对巡察组反馈的12个方面23项具体问题进行逐条深入研究，细化62条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人和具体负责人，切实要求限时整改，细化清单，为大同镇推进整改明确目标。

（三）深入查摆问题，强化标本兼治。大同镇党委于5月29日召开县委巡察反馈问题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会上大同镇班子成员坚持从问题切入，向问题聚焦，坚持实事求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共指出32条批评意见，各位班子成员刀刃向内自查整改完成32条。
二、聚焦问题导向，精准发力整改

（一）聚焦巡察整改落实方面

一是扛牢巡察整改主体责任。严格按照“八有”要求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做到集中学习、交流研讨、中心发言及学后总结，避免理论学习形式化，提高理论学习水平。

二是切实推动巡察整改工作。进一步清理核实相关资料，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积极向县财政局协调资金解决问题，举一反三，做好后续项目的前期论证和初设。

（二）聚焦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实方面

一是持续强化政治理论学习。“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针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等核心内容第一时间进行传达学习，并将其列为党委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组织“三会一课”以及其它重要会议的首要议题。

二是严格执行耕地保护政策。持续加大耕地保护宣传力度，利用标语横幅、土地协管员、网格群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开展一次违规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建房专题培训，针对辖区内的违规建房情况进一步清理，形成台账，分类处置。

三是动员村级积极发展产业。通过村集体主导、动员大户等方式作为发展主体，积极发展食用菌产业。组织专业培训，指导督促村上制定食用菌项目发展所需资金及收益分配的管理办法。

聚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方面

一是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每季度开展全面从严治党专题学习和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年初专题研究并制定镇党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工作清单。

二是规范完善财务管理制度。重新审核差旅费凭证报销金额，核实享受值班补助人员是否无误。进一步规范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严格履行采购制度。
三是严守内控监管职责。督促涉及虚报作业面积的业主，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资金清退。举一反三，在后续社会化服务中严格执行有关工作要求。
聚焦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

一是加强党建业务知识学习。强化理论学习，制定系统学习计划，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及历次全会精神。开展专题培训，每年组织党建工作业务培训，提升村（社区）党员干部对党建工作的认知水平和专业素养。

二是完善基层党建考核机制。加强监督考核，完善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定期开展党建工作专项督查，对落实不力的严肃问责。

三是抓好基层党建工作指导。定期组织基层党务工作者参加思想政治培训。开展基层党务工作经验交流活动，组织党务工作者到党建工作先进单位学习取经。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党务工作的指导检查，明确党务工作者职责。

注重成果转化，推动长远发展

（一）持续深入学习，牢牢守住政治站位。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巡视巡察整改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紧密结合大同镇实际，以巡察整改工作推进大同镇工作有序开展。

（二）健全长效机制，巩固巡察整改成果。坚持把制度建设作为巡察整改的重要保障，对巡察反馈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查找制度漏洞和薄弱环节，健全一系列长效机制。修订完善党委议事规则、财务管理制度、干部考核评价制度等规章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工作流程，明确工作标准。通过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巩固巡察整改成果，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三）强化整改促发展，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将巡察整改工作与全镇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以整改促发展，以发展检验整改成效。在经济发展方面，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全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乡村振兴方面，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广大群众的生活质量。在社会稳定方面，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积极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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